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原北京康正房地产评估事务所）              电 话：82253558

· 估价项目名称：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天乐村1宗住宅、商服（酒店）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价值复估
· 委托估价方：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评字2019-1-0482-F02DYGJ1号

土地使用权抵押评估复估函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天乐村1宗住宅、商服（酒店）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物进行了评估，并于2019年9月16日出具《土地估价报告》[报告编号：康正评字2019-1-0482-F01DYGJ1号]，估价结果详见下表：
	抵押物名称
	估价期日
	土地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抵押价格
	楼面地价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天乐村1宗住宅、商服（酒店）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2019/8/3
	153132
	191218
	183384
	9590


单位：平方米、万元、元/平方米
为了贵公司更好地防范、控制信贷风险，及时掌控抵押物的房地产市场价值，按照贵公司要求，我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了复估，估价期日为2020年10月19日。经与委托估价方确认，估价对象于本次价值时点下的估价范围为（对应上表中所列估价对象）：
估价对象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天乐村1宗住宅、商服（酒店）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杭萧国用（2014）第1900005号]，估价对象土地面积为153132平方米，抵押物土地范围无变化。根据《杭州市规划局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杭规条萧字（2009）2186号]及《项目情况说明》，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191218平方米，抵押物规划利用条件无变化，具体详见下表。
抵押物规划指标
	地块名称
	土地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合计
	住宅
	商业
	公共配套
	设备用房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天乐村1宗住宅、商服（酒店）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153132
	191218
	145145.61
	37187.1
	1189.34
	7695.95


单位：平方米

本次复估结果：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对该区域房地产市场的分析，对比两估价期日（2019年8月与2020年10月）估价对象周边住宅、商业用房房地产市场成交、房屋租赁情况等，综合判断该区域房地产市场较为稳定，我们认为本次估价期日下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水平与原估价期日价格水平相比无明显变化。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市场比较法、剩余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评估价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转下页）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估价报告编号：康正评字2019-1-0482-F02DYGJ1号   估价期日：2020年10月19日   估价期日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性质：出让

	估价期日土地使用者
	地号
	宗地名称
	土地使用证编号
	估价期日的用途
	容积率
	估价期日的实际土地开发程度
	估价设定的土地开发程度
	土地使用年限/年
	土地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单位面积地价/
元/㎡
	楼面地价/元/㎡
	总地价/万元

	
	
	
	
	证载
	实际
	设定
	规划
	实际
	设定
	
	
	
	
	
	
	
	

	杭州富丽达田园国际度假村开发有限公司
	33010801905800004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天乐村1宗住宅、商服（酒店）用地
	杭萧国用（2014）第1900005号
	住宅、商服（酒店）
	——
	住宅、商服（酒店）
	1.25
	——
	1.25
	红线外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未平整，有待移除树木级待拆除建筑物
	红线外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地未平整
	住宅59.7年、商服（酒店）29.7年
	153132
	191218
	12012
	9620
	183949

	抵押价格
	183949

	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注: 

1、本《土地使用权抵押评估复估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
2、截至本次估价期日，不动产权利人未能提供估价对象《国有土地使用证》[杭萧国用（2014）第1900005号]原件以及该权证最新复印件。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估价对象已设定抵押权，权利人为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由于本次评估是为佳源创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同一金融机构办理上述贷款续贷手续服务，因此本次复估未考虑上述抵押权对评估结果的影响。

3、本《土地使用权抵押评估复估函》所依据的权属及其它证明材料，由不动产权利人提供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如因资料失实或不动产权利人有所隐匿而导致估价结果失真，估价机构不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次不动产权利人所提供估价对象的权属及其他资料未有变化，估价对象除有新增抵押登记外无其他变化，本次估价的前提条件和假设条件与《土地估价报告》[报告编号：康正评字2019-1-0482-F01DYGJ1号]一致。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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